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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第二十七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 年 11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院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副院長其邁           紀錄：法務部黃芊雅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如後附簽到單 

伍、執行長報告：(略) 

陸、 議題報告及綜合討論： 

一、國家發展委員會提：「歷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主席

裁（指）示事項辦理情形」 

決定： 

(一) 准予備查。 

(二) 繼續追蹤案，有關網際網路之毒品犯罪，以及其他

網路犯罪之法制檢討及改革一節，請法務部邀集相

關機關就科技偵查之法制面及技術面加速研議， 

俾提出立法建議。 

二、臺灣高等檢察署提「當前毒品情勢分析與緝毒策略」

報告 

決定： 

(一) 准予備查。 

(二) 目前反毒宣傳多為與地方政府合作，包括學校及社

區活動，但毒品吸食人口以兒少、青少年或青年為

防制重點，這些族群接觸最多之管道為網路，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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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宣傳策略、預算及資源投入應往此方向調整。

各部會反毒文宣預算或策略運用要與時俱進，應以

更多元方式，透過網路或其他宣傳管道，讓更多年

輕朋友可接觸到政府反毒資訊。 

(三) 請六大緝毒機關持續加強下列重點工作： 

1、安居緝毒專案是一項持續性的長期緝毒作戰，此行

動已逐漸將毒販從社區中隔離，請臺灣高等檢察署

（以下簡稱臺高檢）繼續統合六大查緝系統精進各

項緝毒工作，務必使販毒者得到制裁，令人民安心

生活。另臺高檢提出安非他命所衍生之重大危害，

請法務部正視及儘速會商相關機關研議專案因應，

並進行跨部會整合，加以有效解決。至其他安居緝

毒專案執行成效等，請法務部督導臺高檢會同六大

查緝系統定期滾動檢討，隨時提出精進及解決方案。 

2、為避免毒品進入國內危害國人健康，將毒品有效隔

離於境外或來源地有其迫切需要，請法務部、內政

部、財政部、海洋委員會等各緝毒機關加強緝毒及

跨國司法互助合作。並請臺高檢對境外查緝、溯源

等工作進行檢討改進，期能有效阻絕毒品於境外。 

三、勞動部－加強施用毒品者就業服務措施報告 

決定： 

(一) 准予備查。 

(二) 有關周委員提出受核准日間外出之受刑人因無法保

勞工保險，致廠商因不願意承擔受刑人之職災風險

而不予聘雇一事，請羅秉成政務委員召會研商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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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妥善處理。 

(三) 反毒工作不僅在緝毒，對於施用毒品者除依法予以

處遇外，政府有責任協助他們脫離毒品危害，對於

成癮者更應有完善處遇措施，尤其是就業輔導。感

謝勞動部提供針對施用毒品者之就業輔導，只要工

作穩定，再輔以家庭、社會等其他周邊之支持力量，

救一個毒犯，就是救一個家庭，甚至社區及社會，

請勞動部結合衛生利福部（以下簡稱衛福部）、法務

部矯正署增加職訓種類，提供更多就業服務與追蹤

輔導措施，減少再犯，協助其早日復歸社會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 

臺北市政府代表： 

毒品防制基金於各地方政府所分配之經費充足，

惟社工之人力資源不足，建請加強規劃社工人力培訓。 

教育部潘部長： 

關於社工人力培訓方面，其中社工學士後學程

部分，該部將與具相關系所之大學進行研議是否可行。 

郭委員鐘隆： 

電子菸業者將來可能向政府單位提出訴訟，希

望衛福部提前準備，也期盼衛福部對於各種形式之電

子菸做出防制因應措施，並調查青少年電子菸之使用

率及以電子菸當載具吸食毒品之情形。 

衛福部陳部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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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菸對於人體的危害，現已累積相當數量之

案例，若電子菸業者政府提出訴訟，衛福部已可因應。 

捌、主席裁示： 

毒品不僅危害國人健康，也是國安問題，蔡總統指示，

人民關心毒品問題，是政府施政最重要之項目。蘇院長在

本（108）年 3月召開反毒專案會議提出，政府對於毒品

之立場就是「痛打」二字，要從制度斷絕毒源，展現政府

反毒決心。從 106 年政府推動新世代反毒策略，目前在

防毒、拒毒、緝毒、戒毒都有良好成績。 

在檢驗方面，自 106 年起加強新興毒品藥物之檢驗、

擴大篩檢機制，同時購置毒品檢測儀器，使施用新興毒品

死亡之人數得有效控制。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統計，107

年施用新興毒品死亡人數為 45 件，較 106 年 100 件之死

亡人數，下降 55%。 

在防制方面，建立以健康為中心之毒品防護體系，運

用健康促進概念，結合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，執行各

項反毒行動方案，本年度 1 至 9 月初犯使用二級毒品人

數，較 107 年同期減少百分之 16.2，顯見我國施用毒品

人數已有效控制。 

在查緝方面，由臺高檢統合六大查緝系統，規劃安居

緝毒專案，透過「團體合作」、「深入社區」、「向上溯

源」三大措施，共同強化掃蕩作為。製造或販賣運輸毒品

人數，由 106 年查緝 6,789 人，提升至 107 年查緝 8,011

人，而本年 1 至 8 月毒品查緝總量共 6,156 公斤，多於

107 年全年查緝數量，上述成效都是各位共同努力，請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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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發揮團隊精神，同時做好社會溝通，讓民眾瞭解政府掃

毒決心及戒毒策略，讓反毒工作不要成為口號，而是具體

行動。 

玖、散會。（下午 5 時 10 分） 


